
   首页    机构设置    单列学科     意见建议    相关链接    设为首页                      

 

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 

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召开开题会 

北京大学杨河教授承担的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课题组近日在京召开开题会议，课题组顾问、子课题

负责人及课题组主要研究人员参加。与会人员结合对课题研究的深入思考，就以下

三个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共识。 

一、明确课题总体思路和研究重点 

课题组认为，该课题研究既要发挥理论的探索性，更要把握中国所处时代背景

和历史方位，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重大现实问

题展开研究，不脱离现实、不回避矛盾、不旁落重点。课题研究要始终具备“问题

意识”、“创新意识”和“方法意识”，在加强理论创新性研究基础上，把握理论

彻底性和意识形态实践的原则性，面对现实中的难点问题，特别是瞄准重大问题集

中攻关，争取创新和突破。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

矛盾和突出问题，着重突出对策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

议。在研究中，要抓问题、抓区别、抓重点，要提高总结性、增强前瞻性。 

课题研究重点是意识形态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意识形态和宗教、阶级意识的

关系问题，意识形态的自洽性发展问题，意识形态内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以及意

识形态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指导价值的发

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功能等有关问题，意识形态的理论

与实践的关系，主流和支流的关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二、确定子课题研究内容和方法 

按照课题总体规划，该课题分四个子课题从理论、历史、现实、对策等角度进

行研究。理论研究部分着重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和

基础理论进行研究，重点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

形态问题进行研究；历史研究部分着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脉络、历史

经验和基本规律进行研究；现实研究部分重点是结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



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内

涵、特征和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研究；对策研究部分重点是结合调研情况对加强和

改善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思路、途径和方式等问题进行研究。 

各子课题将结合自身研究重点，将历史与逻辑、理论综合与实证分析、纵向与

横向研究等方法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对于这样一个现实感很强的课

题，还应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调研将在已有的前期成果基础上向纵深拓

展，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调研质量；在资料方面，应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

究成果，但要避免重复研究。课题组还将充分发挥北京大学独特的研究优势和可资

利用的支撑条件，掌握社会舆情动态，同有关部门密切合作，保证研究资料充足

性、丰富性和真实性。 

三、研究力量的调整和配备 

课题组认为，要完成好这样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发扬集体攻关、协调配合的精

神，精心安排和调动最佳研究力量，力争拿出最好的研究成果。因此，课题研究坚

持由首席专家负总责、子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各负其责、相互支持、密切配

合。在原有研究队伍的基础上进一步协调分工，按照老、中、青相结合、多学科相

结合、校内外相结合的原则调整并确定了各子课题负责人及核心研究人员。此外，

课题组还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根据课题进展的实际需要，适时加强和扩充研究力

量，吸收对本课题确有研究的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确保课题研究既能基础扎

实，又能站到前沿。 

课题组还制定了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为保障课题研究高效、顺利开展，课题组

拟在开题后中期研究前至少召开四次不同范围、不同规模的课题研讨会，还要随时

召集课题组核心研究人员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商讨，同时各子课题要不定期召开专

家顾问咨询会等。各子课题将尽快细化研究重点，完善已有研究思路和大纲，制定

切实可行的具体研究计划，扎扎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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